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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九江市“工融通”业务操作办法 
 

第一章  总 则 

 

第一条  为拓宽我市工业企业融资渠道，降低企业融资成

本，促进我市产业链供应链稳定，切实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体

系对中小微企业的支持作用，根据九江市工业和信息化局（以

下简称“市工信局”）与九江市融资担保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市

融担公司”）双方签订的《九江市“工融通”业务合作协议》，制

定本操作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所称“工融通”是指企业自愿申请，经县

（市、区）工信局、工业园区管委会推荐，市工信局审核，市

融担公司担保，各合作银行独立审批，给予企业无抵押、低利

率，1000 万元（含）以内的一年期流动资金贷款业务。 

第三条  本办法所称中小微企业，是指在本市范围内依法

注册设立并符合国家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的各类中小微企业。 

第四条  市工信局负责汇总我市相关企业融资需求，定期

向市融担公司推送企业融资需求白名单。每年根据“工融通”业

务的开展情况，给予市融担公司风险补贴。 

第五条  市融担公司根据市工信局推送的白名单，通过向

合作银行推荐，为白名单内企业提供无抵押融资担保服务。 
















